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关联交
易情况的披露报告

根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

理办法》（银保监会令〔2022〕1号）及我行关联交易相关管理制

度规定，现将我行重大关联交易情况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行”）关联方四

川港荣美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荣美成”）于 2024

年 7月向本行申请调整经第三届董事会 2019年第 10 号通讯表决审

议通过的《关于拟向四川广港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发放 35000万元

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的提案》的授信方案。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公司全称 四川港荣美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四川省宜宾市临港经开区国兴大道沙坪路段 9号科创

A座 3楼

法定代表人 周国强

注册资本 人民币拾壹亿元整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广告制作；

广告发布；广告设计、代理；交通及公共管理用金属

标牌制造；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项目策划与公关

服务；农村民间工艺及制品、休闲农业和乡村旅游资



源的开发经营；游览景区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农

业园艺服务；花卉种植；花卉绿植租借与代管理；游

乐园服务；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酒店管理；工程

管理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文化场馆服务活动；

娱乐性展览；休闲观光活动；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

健身休闲活动；公园、景区小型设施娱乐活动；物业

管理；餐饮管理；包装服务；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

运营；市政设施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旅游业

务；住宿服务；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与我行关联关系

四川省宜宾五粮液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粮液

集团”）为本行主要股东，宜宾发展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宜发展集团”）为五粮液集团控股股

东，四川港荣美成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为宜发展集

团控制的法人组织，因此认定港荣美成为我行关联

方。

三、定价策略

本次关联交易定价按照一般商业原则进行，调整后未优于其他

同类借款人。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港荣美成于 2024年 7月向本行申请调整经第三届董事会 2019

年第 10号通讯表决审议通过的《关于拟向四川广港文化旅游发展有



限公司发放 35000万元固定资产项目贷款的提案》的授信方案。该笔

交易金额占上季末资本净额的 3.77%，超过上季末资本净额 1%，因

此认定为重大关联交易。本次关联交易发生后，本行关联交易相关

指标符合监管规定。

五、关联交易审批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本行第四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4年度第 4号通讯表决和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度第 5号通讯表

决审议通过，符合相关表决程序。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获得 5名独立董事同意并发表独立意见，并出具

了独立董事书面意见。

特此公告

宜宾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 8月 5日


